
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七日 

（71）臺參字第 23001  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23 條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78）臺參字第 62425  號令修  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84）臺參字第 029305 號令修  正發布第 7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88）臺參字第 88040659 號令修  正發布第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88）臺參字第 88090401 號令  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90）臺參字第 90164796 號令  修正發布第 17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臺參字第 0930097531A  號令修  正發布全文 18 條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七日 

臺參字第 1000190926C 號令修正第 6 條、第 13 條、第 14 條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八日 

臺國（一）字第 1000203552A 號勘誤第 13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8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22960B 號令修正第七條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60311B 號修正第七條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74328A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503636A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第 一 條 本細則依國民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學校）之設置，除依本法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

外，應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以便利學生就讀為原則。 

            二、以分別設置為原則。 

            三、以不超過四十八班為原則。學校規模過大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增設學校，重劃學區。 

            四、交通不便、偏遠地區或情況特殊之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實

際需要與學習成效，選擇採取下列措施： 

                （一）設置分校或分班。 

                （二）依強迫入學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提供膳宿設備。 

                （三）提供上下學所需之交通工具或補助其交通費。 

                （四）其他有利學生就讀及學習之措施。 



第 三 條 實施國民教育之學校名稱如下： 

            一、縣（市）立國民小學，應冠以縣（市）及鄉（鎮、市、區）之名稱；國民

中學及合併設置之國民中小學，應冠以縣（市）立之名稱。 

            二、直轄市立國民小學，應冠以直轄市及行政區之名稱；國民中學及合併設置

之國民中小學，應冠以直轄市立之名稱。 

            三、公立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之實驗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合併設置之國民中

小學，應冠以公立師資培育大學之名稱。 

            四、私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合併設置之國民中小學，應依設置地區，冠以

直轄市或縣（市）之名稱。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劃分公立學校學區時，相

鄰直轄市、縣（市）地區之學區劃分，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實際

狀況協商定之。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七項規定組織之遴選會，應在校長第一任

任期屆滿一個月前，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結果、連任或轉任意願及其他實際情

況，決定應否繼續遴聘；考評結果優良者，得考量優先予以遴聘。 

            現職校長參加原任職學校校長之連任遴選而未獲遴聘者，不得再參加原任職學

校當年度新任校長遴選。 

            現職校長參加其他出缺學校校長之轉任遴選，僅其為候選人而未獲遴聘者，不

得再參加同一出缺學校當年度校長遴選。 

第 六 條 學校之行政組織，除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五十條、國民小學與國

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外，得依下列各

款辦理： 

            一、各處（室）、進修部等一級單位之下得設組為二級單位。 

            二、每班置導師一人。 

            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下設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規模較小學校，得合併

設置跨領域課程小組。 

            四、實驗國民小學及實驗國民中學，得視需要增設研究一級單位，置主任一人，

並得設二級單位。 

            學校各處、室、進修部或其他一級單位及其二級單位掌理事項，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教務處或其他教務事務一級單位及其二級單位：課程發展、課程編排、教

學實施、學籍管理、成績評量、教學設備、資訊與網路設備、教具圖書資

料供應、教學研究、教學評鑑，並與輔導單位配合實施教育輔導及其他相

關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或其他學生事務一級單位及其二級單位：公民教育、道德教育、

生活教育、體育衛生保健、學生團體活動及生活管理，並與輔導單位配合

實施生活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總務處或其他總務事務一級單位及其二級單位：學校文書、事務、出納及

其他相關事項。 



            四、輔導室或相關專責單位（輔導專責人員）：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學生智

力、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學生興趣成就與志願之調查、輔導及諮商

之進行，並辦理特殊教育及親職教育及其他相關事項。 

            五、進修部及其二級單位：國民補習教育及其他相關事項。 

            六、人事單位：人事管理事項。 

            七、主計單位：歲計、會計及統計及其他相關事項。 

            學校設教導一級單位者，其掌理事項包括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單位之業務。 

第 七 條 學生之入學，除依本法第二十八條及強迫入學條例第七條、第八條規定外，並

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學齡兒童入學年齡之計算，以入學當年度九月一日滿六歲者。 

            二、分發學生入學之通知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分發入學之學校名稱及地址。 

                （二）新生報到、學校開學、註冊及上課之日期。 

                （三）學生註冊須知及其他有關入學注意事項。 

            三、因故未入學之學生，其未超過規定年齡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輔導其入學。 

第 八 條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戶政機關之造冊，得以戶政資訊系統連結取得戶籍

資料之方式代之。 

第 九 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稱代收代辦費，指學生個人需要及使用之事

項，或學校為學生相關權益及福祉，接受委託代收代辦之下列費用： 

            一、教科用書書籍費、學生寄宿費、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午餐費。 

            二、前款以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所定自治法規規定得收取之費用。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得收取之雜費，以教學、訓輔業務、人

事、行政管理、基本設備使用、校舍修建及其他相關事項所需費用，為計算基

準。 

            前項人事費用，包括教職員薪資、資遣、退休、撫卹、福利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費用。 

第 十 條 私立學校經董事會及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按公立學校劃分學區之規定，分發學

生入學，學生並免納學費；其人事費及辦公費，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規定標準編列預算發給之，建築設備費，得視實際需要編列預算補助之。 

第 十一 條 私立學校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之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本國民教育精神施

教，並受主管機關視導監督。 

第 十二 條 學校應依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選用教科用書；無適當教科用書可供選用

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學校，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之國民中

小學課程綱要編輯教材。 

            前項教材由學校編輯者，應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之一 接受國民補習教育者，學校就其於國民中學之修業期間，得折抵本法第五十

二條國民中學進修部之修業期間。 

第 十三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六條及第十二條之一，

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